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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祝长英 通讯员呼家钰 王宁海） 近日，陕西省咸阳市检察
院联合该市中级法院、公安局、林业局印发《关于联合开展林草碳汇赔偿生态司
法修复行动的意见》。

据了解，《意见》明确规定，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林业部门联合打造生
态司法修复碳汇林基地、设立生态司法修复资金专账、建立生态司法修复工作
机制、开展“双碳”普法宣传活动、加强生态司法修复理论研究工作。

在生态司法修复案件办理中，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林业部门注重衔接配
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比如，司法机关督促破坏森林资源及林草碳汇功能行为
人，在采取植树造林及加强管护等补植复绿措施恢复林地植被的基础上，对其破
坏林草碳汇功能损失通过购买林业碳汇量担责补偿；通过释法引导，强化行为人
主动向林业主管部门缴纳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和碳汇损失赔偿金。

《意见》要求，四部门要准确把握在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的职能定位，综合
运用“碳汇+公益诉讼”职能，为推动林业生态资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
坏者赔偿提供司法保障。要建立健全协同治理工作机制，促进打击破坏生态环
境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有机衔接。围绕司法助力“双
碳”工作，开展应用性专题研究，共同完成调研课题，力争形成高水平理论研究
成果，建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同堂培训机制，提升履职素能。

陕西咸阳：

开展林草碳汇赔偿生态司法修复行动

本报讯（记者李 轩 甫 通讯员周 璐）
近日，海南省临高县检察院收到该县应急管
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落实检察建议的回函，
回函称：“收到检察建议后，我们组成联合执
法检查组对物流总汇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对排查出的 10 个方面安全隐
患，责令物流总汇立行立改。目前已完成所
有安全隐患问题的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这次整改对我们来说是好事，真正起到
了预警作用。”

2022 年 9 月 23 日，临高县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官在巡查中发现，占地约 1.5 万平方

米的临高某仓储物流总汇（即“物流总汇”）
是该县主要的仓储物流服务企业，有 10 余
家快递物流企业和一些再生能源企业租用
其仓库，作为仓储、中转、加工场所进行生产
经营。各仓库内存有大量的塑料制品、纸皮
和快递包裹等易燃品，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
隐患。经初步调查，检察官认为物流总汇存
在的消防安全问题与行政职能部门怠于履
行监管职责存在直接关系。

2022 年 11 月 7 日，临高县检察院分别对
该县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进行立案调
查。办案检察官走访物流总汇各仓库后发

现，有 12 处仓库的消防栓被遮挡或损坏，其
中 8 处的消防栓管道内无水；有 9 处仓库的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占用或堵塞；所有仓
库均未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识，未
设置火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仓库内灭火器
配备不足。另据查，临高县应急管理局、消防
救援大队多次到物流总汇进行安全执法检
查和消防事故演练，但针对前述消防安全隐
患未能监督企业及时整改，导致安全隐患长
期存在，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 2 月 13 日，临高县检察院向两家职
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两家职能部门高度

重视，主动邀请检察官参与座谈会，整改工作
随即启动。两家职能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
组，对物流总汇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截至今年 3月底，检查组经现场执法检
查，共排查出未设置室内消火栓、未设置火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10个方面安全隐患，均
现场责令物流总汇立行立改。今年 5月，检查
组再次对物流总汇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执法
检查，发现其仍未按照要求及时完成问题的整
改。对此，临高县应急管理局向住建、商务等
行业主管部门发函要求跟进监督整改。临高
县消防救援大队向物流总汇下达《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要求物流总汇今年 8月 25日前
完成所有问题的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9
月 8日，临高县检察院回访发现，物流总汇已
按照《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完成整改。

“这次整改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李敏 黄睿 牟傲霜

一场秋雨后，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气
息。四川省夹江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胡
翔从县城出发，驱车加徒步近一个多小时，
再次来到该县木城镇新农村实地查看庞坡
洞摩崖造像保护情况。

雨过青苔湿。沿石阶上行，山势愈发陡
峭，只见在七八米高的山崖中上部雕刻着两
排佛像，佛像栩栩如生，大小相若、神态不
一，小径边上还残留着香客祈福纳祥的香
烛。胡翔的目光定格在此面山崖残损的 10
尊佛像身上……

四年悬案：明代佛像被“断头”

庞坡洞地处深山腹地，崖壁上明朝嘉靖
元年的红砂石摩崖造像散布于庞坡洞遗址
周围，共有造像 105尊。

2017年，庞坡洞摩崖造像的 10尊佛像佛
首被盗，案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因案发
地地处偏僻，案发时无监控设施、无目击证
人，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被锁定。直到 2019年，
一在押人员称见过佛首，张某某等人盗窃庞
坡洞摩崖造像佛首的事实才渐渐浮出水面。

2017 年，张某某等 4 人使用改刀、锤子
等工具，在庞坡洞崖壁上撬下 10 尊佛像的
佛 首 并 出 售 给 一 个 古 玩 商 ，获 利 1 万 元 。
2021 年 6 月，公安机关将 10 颗佛首追回。同
年 11 月，张某某等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
机关移送夹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因盗窃而破坏文
物的行为人，除了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追究
破坏文物的民事责任。为此，夹江县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将此公益诉讼线索移送第二检察部
审查。

共同磋商：文物损害责任认
定“智囊团”上线

“虽然佛首已追回，但令人遗憾的是，佛
首再也无法完整地密合在摩崖造像上，盗窃
佛首的行为造成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文
物价值损失。”胡翔告诉记者，对违法行为造
成文物受损但可修复的情形，可以直接要求
违法行为人承担修复费用，但对于违法行为
造成文物受损且不能修复的情形，若不能准
确认定文物受损价值，则无法要求其承担相
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由于被盗佛首在刑事诉讼阶段被追回，
案涉文物不需要以文物价值损失作为刑事部
分定罪量刑依据，故未对该项进行认定。同时，
案涉文物经文物专家鉴定认为不具有修复可
能性，故没有修复费和设计费等费用支出。

面对不可修复文物的损害责任认定难
题，乐山市检察院、夹江县检察院一体化
履职，委托四川某古玩艺术品鉴定机构对
盗窃行为给 10 尊佛像及整面崖壁造成的历
史、科学、艺术价值损失出具评估报告。
该机构对 10 尊佛像逐个评估“损坏之前的
价值”和“损坏之后的价值”，以此确定文
物损失价值区间。后检察机关委托乐山市
价格认证中心在该价值区间的基础上对价
值损失作出精准认定，以此作为提出公益
诉讼请求的依据。

鉴定报告称，文物的价值应根据文物的
时代、文物等级、所处地理位置、所处崖壁的
整体环境、被盗佛首的损坏程度以及佛身的
损坏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估。被盗佛首与佛身
已被分离破坏，由此造成了 10 尊佛像的整
体损坏与整面崖壁佛像群完整性的损坏，且
不可修复，对整面崖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科学价值均造成了巨大损失。
经层报四川省检察院同意，夹江县检察

院于 2022 年 3 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张某某等 4 人连带承担文物损
害赔偿金 22.2 万元和鉴定费 1.5 万元，并在
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同年 12 月，法
院经三次开庭审理，判决支持了该院全部诉
讼请求。

检察建议：推动文物保护凝
聚共识

案件判决后，办案团队并没有感到轻
松。“看到佛像脖子处的裂口，仿佛刀刻在我
们心上一样难受。”胡翔说，文物是老祖宗留
给今人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遗产，
如何更好地保护文物，让文物保护的法治屏
障筑得更牢靠，检察机关需持续跟进监督，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在佛首被盗案件发
生后，对华头、甘江等乡镇 60 处不可移动文
物进行了摸排造册，采取“技防+人防”方
式，对石窟寺、墓葬等野外不可移动文物安

装了技防监控设备并部署了安防人员。但随
着时间推移，逐渐出现安防人员履职不到
位、技防监控设备未正常运行的情况，导致
文物面临失窃或被破坏的隐患。今年 3 月，
夹江县检察院向该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
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其采取措施加强
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在检察建议的推动
下，相关财政资金已拨付，技防监控设备恢
复正常运行，文物主管部门会同各乡镇政府
督促确保安防人员履职到位。

与此同时，夹江县检察院与该县财政
局、审计局、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共同签订了
文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使用管
理的文件，在执收机关将损害赔偿金上缴国
库的同时，由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专账核算，
确保该款专项用于文物保护，探索破解支取
兑付烦琐、使用效率不高等难题。

近处岩石苍寒，佛像慈眉不语；远处峰
峦堆翠，风过密林，仿佛在诉说人世间最美
好的祈愿。“我负责看护庞坡洞摩崖造像，虽
然现在这里安装了监控，但我每天都会进行
巡视。”夹江县文旅局聘任的一名野外文物
看护员对回访检察官说。

办理佛像佛首被盗案 推动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四川夹江：公益诉讼督促加强摩崖造像文物保护

检察官查看庞坡洞摩崖造像被盗佛首情况。

本报讯（记者匡雪 通讯员贺俊超） 9月 8日，在山东省冠县临 309国道的某
村整改现场，冠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与“益心为公”志愿者陈广超就窨井盖修复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评估。附近村民一边站在窨井盖上感受“安全度”，一边高兴地对检
察官说：“家门口的‘大’问题终于解决了，以后出门再也不用‘紧急避险’了。”

6 月 28 日，陈广超向冠县检察院反映称，其所在村临街道路上多个窨井盖缺
失，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存在道路安全隐患。检察官随即赶到
现场调查，发现该村多处窨井盖存在破损、沉陷或者凸起等情况，给周边村民通
行带来安全隐患。在现场，检察官与陈广超一起固定证据，同时在问题窨井盖周
围做好警示标志，警示车辆行人绕行避险。

早一天整改，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冠县检察院经过评估、立案、磋商，依法制
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尽快有效解决窨井盖安全隐
患。在问题窨井盖治理期间，陈广超进行了全链条跟踪，实时向公益诉讼检察官
反馈修复进度，与检察官一起对整改情况进行评估，确保问题窨井盖得以及时、
高质量修复。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直观感受到了公益诉
讼工作的价值，很有获得感和荣誉感。”陈广超激动地说。

目前，冠县检察院已招募 21 名“益心为公”志愿者。志愿者通过检察云平台
共提供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 12 件、参与专家咨询 2 件、现场参加公开听证会 4
件，“志愿者+检察官”公益检察联动工作模式趋于成熟。

山东冠县：

“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案件办理

口述：湖南省宁乡市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曹翀

整理：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赵婵娟

2021 年 5 月 21 日，我院新入职的
书记员小钟想在单位附近租一套价格
便宜、交通便利和小区环境适宜的房
子，却无意间在微信朋友圈刷到了一条

“廉租房招租”的信息。廉租房转租！
这到底是个例还是普遍情况？听小钟
说了这个事情后，我和同事们带着疑
问，来到保障房小区展开调查。

由于廉租房转租行为通常都很隐
蔽，光靠一家家走访难以掌握到第一手
证据材料。一时之间，我们的线索调查
陷入僵局。

“如果家中有人居住，水电燃气、

宽带电视的使用总少不了，家中长期
没有缴纳相关费用或者缴纳人与实际
住户不一致，不就正好成为我们需要
调查的重点对象吗？”案件讨论会上，
平常沉稳少言、善于观察细节的同事
彭艳提出了想法。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下一步
通过与其他单位合作，查询承租户申请
资料、手机号码，水电、宽带及燃气费用
缴纳的情况，进而核查承租户是否存在
违规问题。经过数据比对和走访取证，
我们锁定了那名在“朋友圈”发布廉租

房招租信息的人员具体地址。
一走进这个信息发布者的家中，

我们发现客厅墙壁上挂有大量学生的
获奖证书。观察到这个细节，大家

“顺藤摸瓜”，通过学校、学生姓名反
查到学生父母的信息，再结合前期掌
握的住户信息，核实了房中居住的并
非廉租房申请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
居住者是从一个叫李某春的廉租房申
请人员手中转租而来。

李某春通过伪造户口本单页向原
宁乡市住房保障局申请到了一套廉租

房，签订好安置合同后便违法将房屋
转租给其亲戚居住或者长期空置，自
己 从 未 居 住 过 一 天 。 2021 年 6 月 5
日，李某春向我们交代了其未如实填
报廉租房申请资料、违规转租廉租房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

随即，我院进行了行政公益诉讼
立案。 2021 年 6 月 7 日，我院向属地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送检察建议书，
督促对李某春违规承租、转租廉租房
的行为进行整改。不久，李某春腾退
了廉租房，补交了相关租金和物业管

理费，并接受了相应的经济处罚。
在办理李某春案的过程中，我们发

现保障房领域还存在长期闲置、购房后
不退房、欠租金等其他违规问题。为实
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深入整治”的
效果，我院联合宁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共同开展保障房专项整治行动，针对
保障房申请、分配、管理、退出等环节开
展全链条监督。截至 2023 年 8 月，发现
欠租金、死亡后不退房等违规现象 540
户，相继监督 279 户不符合规定的承租
户腾退保障房，删除网站发布的保障房

出租信息 20 余条，全方位杜绝保障房
乱象。

如今，宁乡市所有保障房均以现
场摇号的形式派签，纪检监察机关和
检察机关临场监督，确保保障房公开
公平公正分配，确保保障房成为“公
平房”，圆困难群众在美丽宁乡的“安
居梦”。

在朋友圈看到廉租房招租信息后……

9 月 22 日，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举办主题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助力美
丽中国建设”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行政机
关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应邀参加。图为各界代表观看该院公益诉讼宣传片

《“益”江碧水 检护安澜》。 罗博摄

本报讯（记者韦 磊 通讯员张 菲 菲）
广东省河源市拥有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是
世界上罕见的同时拥有恐龙蛋、恐龙骨骼、
恐龙脚印等恐龙地质遗迹的地方。近日，河
源市源城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非法倒卖恐
龙蛋化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20 年 7 月起，王某以牟利为目的，在
微信、闲鱼等网络平台公开贩卖恐龙蛋化
石。2022 年 7 月，公安人员在广东省东源县
仙塘镇一民房内将王某抓获，并现场缴获
23 窝合计 166 枚恐龙蛋化石。据公安机关侦

查，王某共向 38 人销售恐龙蛋化石，累计获
利 16 万余元。经专家鉴定，被缴获的恐龙蛋
化石均为白垩纪晚期恐龙蛋化石，具有一定
的科研和科普价值。

2023 年 1 月，源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
检察部门通过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线
索互通机制发现该公益损害线索，第一时
间向河源市检察院报告情况。河源市检察
院决定联合办案，全程参与指导案件办理。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围绕王某的行为是
否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属于

公益诉讼检察哪个办案领域、如何确定诉讼
请求等几个方面问题，两级检察院进行了深
入研究。

经过多次走访河源恐龙博物馆听取馆
长等多名专家意见、组织多次座谈、召开专
家论证会，检察机关认为恐龙蛋化石是国家
所有，王某非法倒卖的行为导致大量恐龙蛋
化石流失，影响国家对古生物化石的管理秩
序，造成国家资源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减损
了恐龙蛋化石的研究价值、科普价值、美学
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经 诉 前 公 告 程 序 ，源 城 区 检 察 院 于
2023 年 5 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
求法院判令王某支付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赔
偿款 16 万元，并在省级媒体上向公众公开
赔礼道歉。最终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
诉讼请求。

据悉，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的恐龙蛋化
石有 90%是由市民主动捐赠。自 1996 年 3 月
河源发现第一窝恐龙蛋化石以来，现在该博
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达到 2 万多枚，馆藏数
量居世界之最。基于此，检察机关在联合博
物馆开展相关宣传活动、邀请相关人员旁听
庭审的同时，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派员参加
了《河源市恐龙地质遗迹保护条例》修订座
谈会，提出关于加强恐龙蛋化石保护的相关
意见，得到调研组采纳。

挽救166枚白垩纪晚期恐龙蛋化石

本报讯（记者蔡俊杰 通讯员占雪琴 蒋杰） 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21 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
益诉讼检察职责，聚焦群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督促行政部门加大监管
力度，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说好的封签呢？”2022年 3月，一则配图为多份未贴封签外卖的朋友圈动态信
息引起了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的注意。消费者日常点的外卖食品是
否正常封签？检察官通过外卖平台获取餐饮店信息并逐个走访调查，发现除较大规
模的餐饮店外，其余规模较小的餐饮店未常态化对外卖进行封签的现象较为普遍，
有些餐饮店主基本上没有“封签”的概念，这无疑会影响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就此，奉化区检察院开展外卖食品封签问题专项监督，推动职能部门检查
入网餐饮单位 592 家，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76 份，立案查处 9 起，为外卖食品上
牢最后一道“锁”。

这只是宁波市检察机关助推食药安全监管的一个缩影。2021 年以来，宁波
市检察机关还部署开展了非法添加抗（抑）菌制剂、农贸市场“生鲜灯”等多个关
乎舌尖安全的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共发出食药安全领域检察建议 54 件，督
促职能部门强化问题整改，加强日常监管。此外，针对非法销售织纹螺、“甜蜜
素”馒头、“罂粟壳”龙虾、有毒有害减肥药等行为，该市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 71 件，诉请当事人支付食药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金 250 余万元，检察公益诉
讼请求全部实现。

浙江宁波：

聚焦食药安全加大监督力度


